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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劳动合同法系列丛书：劳动合同权益法律速查》将与劳动合同权益紧密相关的各类规范性法律
文件精心筛选、分类集成，融科学性、实用性、便捷性于一体，所收录内容贴近实际、有的放矢，体
例编排清晰、直观，能够有效帮助读者快捷查阅、豁然释疑，是广大读者值得信赖的案头法律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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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基础性规范速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2007年6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摘录)(1994年7月5
日)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摘录)(1995年8月4日)劳动部关于实行劳
动合同制度若干问题的通知(1996年10月31日)集体合同规定(2004年1月20日)违反和解除劳动合同的经
济补偿办法(1994年12月3日)违反《劳动法》有关劳动合同规定的赔偿办法(1995年5月10日)中华人民共
和国职业病防治法(摘录)(2001年10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摘录)(2001年10月27日)劳动保障监察
条例(2004年10月26日)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行政处罚办法(1994年12月2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
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1993年6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2001年3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2006年7月10日)
其他规范分类速查劳动关系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2005年5月25日)劳动
部关于企业职工流动若干问题的通知(1996年10月31日)关于国有大中型企业主辅分离辅业改制分流安
置富余人员的劳动关系处理办法(摘录)(2003年7月31日)劳动部办公厅对《关于实行劳动合同制度若干
问题的请示》的复函⋯⋯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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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六章　监督检查　　第七十三条　国务院劳动行政部门负责全国劳动合同制度实施的监督管理
。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劳动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劳动合同制度实施的监督管理。
　　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劳动行政部门在劳动合同制度实施的监督管理工作中，应当听取工会、企
业方面代表以及有关行业主管部门的意见。
　　第七十四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劳动行政部门依法对下列实施劳动合同制度的情况进行监督
检查：　　（一）用人单位制定直接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及其执行的情况；　　（二）用
人单位与劳动者订立和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况：　　（三）劳务派遣单位和用工单位遵守劳务派遣有关
规定的情况；　　（四）用人单位遵守国家关于劳动者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规定的情况：　　（五）
用人单位支付劳动合同约定的劳动报酬和执行最低工资标准的情况；　　（六）用人单位参加各项社
会保险和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情况；　　（七）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劳动监察事项。
　　第七十五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劳动行政部门实施监督检查时，有权查阅与劳动合同、集体
合同有关的材料，有权对劳动场所进行实地检查，用人单位和劳动者都应当如实提供有关情况和材料
。
　　劳动行政部门的工作人员进行监督检查，应当出示证件，依法行使职权，文明执法。
　　第七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卫生、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等有关主管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
内，对用人单位执行劳动合同制度的情况进行监督管理。
　　第七十七条　劳动者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有权要求有关部门依法处理，或者依法申请仲裁、提
起诉讼。
　　第七十八条　工会依法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对用人单位履行劳动合同、集体合同的情况进行
监督。
用人单位违反劳动法律、法规和劳动合同、集体合同的，工会有权提出意见或者要求纠正；劳动者申
请仲裁、提起诉讼的，工会依法给予支持和帮助。
　　第七十九条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对违反本法的行为都有权举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劳动行政部门
应当及时核实、处理，并对举报有功人员给予奖励。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八十条　用人单位直接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违反法律、法规
规定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给劳动者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第八十一条　用人单位提供的劳动合同文本未载明本法规定的劳动合同必备条款或者用人单位未
将劳动合同文本交付劳动者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改正；给劳动者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
　　第八十二条　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
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
　　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不与劳动者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自应当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之日起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
　　第八十三条　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与劳动者约定试用期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改正；违法约
定的试用期已经履行的，由用人单位以劳动者试用期满月工资为标准，按已经履行的超过法定试用期
的期间向劳动者支付赔偿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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